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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天津市婚姻介绍服务合同 

征婚人（简称甲方）：                              

婚姻介绍服务机构（简称乙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天津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及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公平、自愿、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就婚姻介

绍服务，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合同期限及见面次数 

本合同有效期限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或甲方择偶成功）为止。

提供的见面次数为      次。 

第二条  婚姻介绍服务费 

根据乙方价目表上的服务收费标准（见附件一），服务费为人民币    元，

大写金额为   万   仟   佰   拾   元。 

如提高服务级别或增加其他服务，可另签补充协议。 

第三条  付费时间、方式 

合同签字生效后        日内以□现金/□刷卡/□支票方式支付婚姻介绍

服务费。 

第四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如实、详细填写个人信息登记表（见附件二），提供半年内两寸免冠照片

和生活照片各一张，及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等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留乙方存

档。如需保密的内容以文字形式说明； 

2. 如实、详细填写择偶标准单（见附件三）； 

3. 按合同约定支付婚姻介绍服务费； 

4. 可自选乙方信息库的资料，或接受乙方提供的信息及推荐的人选； 

5. 接受服务时，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准时赴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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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法保护从乙方获取的任何信息资料，必须保密； 

7. 可参加乙方举办的征婚交友活动（见附件一的约定）； 

8. 经本婚姻介绍机构服务且择偶成功，合同自行解除； 

9. 甲方联系方式发生变化时，应在发生变化之日的 7日内通知乙方。 

第五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按照甲方提供的信息建立甲方个人信息档案，可要求甲方提供相关证明

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作出保证； 

2. 对甲方提供的个人信息，乙方无权做任何修改或不实描述或宣传； 

3. 对甲方提供的一切信息或甲方声明需保密的信息，必须保密（广告形式

除外），不得违反约定擅自泄露； 

4. 按照甲方择偶要求提供合适人选； 

5. 为甲方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合法、有效，并且乙方对此信息已经核实； 

6. 在发布甲方信息时，对在何种媒体、发布时间、形式及内容等需经甲方

书面确认，须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时效性； 

7. 如果乙方地址、电话发生变化，需在发生变化之日的 7日内，通知甲方； 

8. 合同终止之日起 7日内，将甲方提交和填写的信息资料完整退还甲方，

乙方不得留存； 

9. 应举办      次以上的征婚交友活动； 

10. 如甲方提出需乙方指定婚姻介绍服务人员，乙方无权阻拦。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 甲方未按约定支付婚姻介绍服务费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婚姻介绍

服务费，并按婚姻介绍服务费总额的       %支付违约金； 

2. 甲方提交资料不真实、不合法的，婚姻介绍服务费不予退还，并按婚姻

介绍服务费总额的       %支付违约金。如给乙方造成损失的，依法据实赔偿； 

3. 甲方擅自泄露他人信息的，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 甲方联系方式发生变化，未按照约定通知乙方，视为服务期间，所收服

务费用不予返还； 

5. 乙方对甲方提供的个人信息进行修改、不实描述或宣传的，双倍返还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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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介绍服务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依法据实赔偿； 

6. 乙方擅自泄露对方信息的，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7. 甲方利用婚姻介绍进行违法犯罪，合同自动终止。所收服务费用不予返

还，并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8. 乙方在媒体上发布未经甲方书面确认的个人信息，双倍返还广告费。同

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保留进一步追究的权利； 

9. 乙方地址、电话发生变化，未按约定通知甲方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并要求退还部分婚姻介绍服务费（婚姻介绍服务费－婚姻介绍服务费/应提供信

息次数*已提供信息次数）； 

10. 乙方未按约定退还甲方资料，丢失或擅自留存的，双倍返还甲方婚姻介

绍服务费，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11. 乙方提供的择偶信息不真实，每次按婚姻介绍服务费总额的 20%赔偿，

并按婚姻介绍服务费总额的       %支付违约金。如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依法

据实赔偿； 

12. 乙方提供的信息次数未达到约定的，退还部分婚姻介绍服务费（婚姻介

绍服务费－婚姻介绍服务费/应提供信息次数*已提供信息次数）。并按婚姻介绍

服务费总额的       %支付违约金。 

第七条  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发生争议时，由双方协商解决或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调解解决，

或者按以下第        种方式解决： 

1. 向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八条  其他约定 

                                                                 

                                    

第九条  附则 

本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 2份，甲方乙方各

持 1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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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以书面形式约定。补充协议与本合同不

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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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签字）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地址：  

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委托代理人（签字） 

附件一  婚姻介绍服务收费标准 

                                                                      

附件二  个人信息登记表 

姓名            性别          婚姻状况             

身高            籍贯          民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证                                      

户口所在地                                  

电话                                        

现住址                           邮编              

工作单位               职业          职称          

职务                             血型              

毕业学校                学历        专业         

子女情况：□无子女；□男孩，年龄     岁（□自带；□对方抚养）；□女

孩，年龄     岁（□自带；□对方抚养） 

家庭情况：                                                    。 

居住情况：□无；□私产；□公产；□商品房（无贷款）； 

□商品房（有贷款）建筑面积            m
2
 ； 

□结婚时可购房；□同住；□租房。 

收入情况：        元/月，        元/年。 

车辆情况：□私车（品牌      ，      元）；□公车。 

上述信息本人自愿填写，婚姻状况一栏，同户口簿相符，所有信息及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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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完全属实，保证其真实性、合法性，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如有变

更及时书面通知婚介机构） 

征婚人：（签名） 婚姻介绍服务机构（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三  择偶要求 

年龄       岁至       岁。 

身高      cm至      cm。 

体重                     KG。 

民族                       。 

学历                      。 

收入情况           元/月              元/年。 

婚姻状况：□不限；□未婚；□离婚未育；□离子女归对方；□离自带子女；

□离婚子女独立；□丧偶未育；□丧偶已育；□丧偶子女独立 

职业要求：□销售业；□金融财务业；□公务员；□医药卫生；□服务业；

□电子 IT业；□教师；□个体经营；□私营业主；□保险业；□演员；□作家；

□画家；□其他；□不限。 

居住情况：□租房；□与父母同住；□商品房（无贷款）；□商品房（有贷

款）；□结婚时可购房              建筑面积       m2；□不限。 

车辆情况：□私车（品牌      ，      元）；□公车；□可购（      元）。 

其它择偶要求：                                                    

上述要求本人本着真诚、自愿原则填写（如有变更及时书面通知婚介机构） 

征婚人：（签名）  婚姻介绍服务机构（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